
项目采购需求 
一、技术参数、服务内容要求： 

服务名称 数量 服务内容及服务要求 

国家税务

总局南宁

市青秀区

税 务 局

2022-2023

年涉税外

包服务采

购 

1项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国家税务总局南宁市青秀区税务局 2022-2023年涉

税外包服务采购 

（二）项目服务地点：望园路办税服务厅；鲤湾路办税服务厅；自治

区政务服务中心；青秀区政务服务中心 

二、项目服务时间：一年（签订合同之日起算）。 

三、预算金额：400万元 

四、人员配置： 

1.咨询导税人员 25 人，窗口协助人员 15 人，后勤协助人员 10 人，

至少 50 人。具体安排如下： 

地址 岗位 人数 

望园办税服务厅 

咨询导税 12人 

窗口协助 7人 

后勤协助 4人 

鲤湾办税服务厅 

咨询导税 6人 

窗口协助 4人 

后勤协助 2人 

自治区政务服务中心 

咨询导税 4人 

窗口协助 2人 

后勤协助 2人 

青秀区政务服务中心 

咨询导税 3人 

窗口协助 2人 

后勤协助 2人 

合计 50人 

 

如采购方需对办公地点调整的，以上岗位服务人员根据采购方调整情况对

服务地点进行变更。 

2.人员要求： 

（1）政治要求：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遵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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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法、品行端正。 

（2）学历及专业：全日制大专及以上毕业上，专业以中文、计算机、财

务、税收、法律等涉税相关业务为主。 

（3）身体健康、形象良好；能熟练操作计算机；学习能力强，服务意识

好，有较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 

（4）年龄：35岁以下（男女不限） 

五、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窗口协助服务 

1.工作目标 

保证窗口业务有序办理。 

2.服务内容 

①协助办理完当日已取号业务。 

②当日需运维事项已填写运维单，及时流转运维岗。 

③接收到运维处理结果信息，已完成验证并反馈运维岗，处理结果及

时告知纳税人。 

④检查系统内无在办事项，当日签收的任务流程及时推送完成。 

（二）咨询导税服务 

1.工作目标 

引导纳税人缴费人有序办理业务。 

2.服务内容 

①咨询台解答纳税人疑问及咨询，做好纳税指引工作。辅导纳税人使

用自助机。 

②上报自助办税问题。 

③外网电脑区电脑、宣传屏幕、叫号显示屏等设备日常维护。 

（二）后勤协助服务 

1.工作目标 

协调各类业务有序推进。 

2.服务内容 

①补充表格区缺失表格，笔、桌面台牌等物品摆。 

②做好当日资料电子台账，整理好当日业务资料，资料与台账移交内

勤。 

③检查等候区是否有纳税人遗失物品，及时移交内勤。 

④后台资料传递协助工作。 

六、服务承包费用要求及方式 

1.本项目服务费采用总包干制，投标人自行负担用于支付管理及服务

人员的工资和按规定缴纳的福利费、社保费用、服装费用、法定税费等费

用。2.服务人员月均薪酬不低于 4000（包括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工龄工资

+学历工资等）+国家规定的五险一金（单位承担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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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考核评价原则 

考核评价原则：采购人根据考核标准（考核标准见附件一）不定期对供应

商进行考核打分，满分为 100 分，综合得分达到 80 分及以上为合格，综

合得分低于 80 分的为不合格，同时供应商必须进行整改，若拒不整改或

整改不到位，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连续两次或累计三次考核不合格的，

采购人有权终止与供应商的合同。 

二、商务条款要求： 

★项目服务地点 

望园路办税服务厅；鲤湾路办税服务厅；自治区政务服务中心；青秀区政务

服务中心。若采购人服务地点有变动的，在南宁市区内根据采购人地点变更

需求提供相应服务。 

★项目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12个月。 

★付款方式 

中标人必须按照采购人财务规定出具以采购人为名头的正式的、合法有效的

发票，进行公对公账户转账。当月产生的各项劳务费用在采购人次月收到中

标人发票后走财务报账程序。 

(一)采购人凭借中标人签字确认的各项劳务费用结算明细清单进行结算。 

(二)货款每月结算一次，每月 10 日前对账，对账无误后 5 日内中标人开具

上月各项劳务费用发票给采购人后走财务报账程序。 

★验收方法 

1.中标人履约完毕时，及时向采购人提出履约验收申请。 

2.按照采购人的验收方案，中标人准备相关验收资料，随时准备接受验收。 

3.中标人随时接受采购人在中标人履约过程中的工作监督、检查和指导。 

4.本项目验收由青秀区税务局组织，中标人配合进行。 

5.如验收结果不合格，中标人自愿承担不收取采购资金、采购人有权拒绝验

收，由此带来的费用将从本月或季度所支付的劳务费中扣减（0.1%-5%）。 

其他要求 
投标人可以根据项目要求，在投标文件中提供包括但不限于：对项目需求理

解、项目实施方案、人员配备方案、服务考核方案、履约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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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涉税外包服务考核标准（考核细则）   

一、考核评价标准  

对于供应商月度工作情况的考核采用百分制原则，其中人员招聘占 20分，日常管理占 20分，

业务工作上服务质量与服务态度 40分，服务保障 20分。考核过程采用扣分制，扣分标准按照考核

细则进行。所有项目分值扣完为止，不计算负分。  

二、考核评价细则  

1.人员招聘（20 分）  

1.1供应商须严格按采购人的要求提供服务人员，未按要求提供服务人员每项每人次扣 0.1分。    

1.2 供应商须对服务人员进行思想素质、操作技能、安全生产及各项规章制度的培训，无培训

及培训不合格每人次扣 0.1分。  

1.3 供应商应在服务人员入职前完善各项资料和相关手续，明确劳动关系和相关法律文件，如

不完善每人次扣 0.1分。  

1.4 供应商应根据采购人的要求，妥善办理好新进服务人员的工伤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长期护理险保险国家法律法规明确需办理的各项内容，未办理或办理不完善每人次扣 0.1

分。  

2.日常管理（20 分）  

2.1 供应商负责对招聘人员日常管理，包括对人员的考勤、劳动纪律、作风建设等。采购单位

不定期抽查考勤情况，发现不在岗未记录考勤的人员情况扣 0.1/次。  

2.2 所有工作人员必须服从采购单位的调度指挥。对于不服从调度指挥的行为扣 0.1分/次。 

3.服务质量与服务态度（40 分）  

3.1 工作及时情况：对领导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未在上级规定时限内完成的，按每件次扣 0.5

分。  

3.2 工作数量情况：对未按规定完成数量指标的，按每低于 1个指标扣 0.1分。  

3.3 风纪指标：若服务人员出现“吃、拿、卡、要”的现象，一经查实，按每件次扣 1分。 

3.4 工作错误指标：服务人员出现一般性错误，按每件次扣 2 分；出现重大错误，按每件次扣

10  

3.5 投诉指标：服务人员被投诉一次，按每次扣 0.2分；一个月内被投诉三次及以上的，扣 10

分。 

4.服务保障（20 分）  

4.1 社会保障：办理社会保险及相关商业保险，及时履行工伤理赔手续，未及时办理扣 0.1分/

人次。 

4.2 法律咨询及争议处理：为采购单位及服务人员提供劳动人事政策和法规咨询，处理劳资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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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参与劳资仲裁和诉讼，为采购单位做好劳务风险防范，未提供相关法律服务扣 0.1分/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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